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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辆台前发往济南的客车疑遭排挤，途经阳谷还被陌生车辆跟踪

本报聊城 4 月 27 日讯(记者 任
洪忠) 台前发往济南的客车一行至
阳谷县闫楼镇三教寺与阿城镇毛坊
村，就被陌生车辆跟踪，客车不能路边
停车捡客，近三年无人管理。阳谷发往
济南的客车则可捡客。台前发往济南
的客车司机怀疑遭同行排挤，希望相
关部门管一管。

23 日上午，记者来到闫楼镇三教
寺站牌，路上很多客车经过，可以看到
台前发往济南和阳谷发往济南的车辆
都在此经过。下午 1 点多，阳谷发往济
南的车辆看到路边有乘客便停下，客
车上的人表示，台前发往济南的客车
都不能在阳谷境内停，路边有黑色车
辆查看，逮住一个罚款 1000 元，乘客
只能上阳谷发往济南的客车。

“我们开车路经阳谷闫楼镇和阿
城镇的时候都没法停车捡客，有专门
的轿车跟踪，只要我们停车他们就过
来拦。”跑台前发往济南的客车司机王
刚(化名)说，已经近 3 年了，一直没有
人管。

王刚说：“台前发往济南的客车有
6 辆，阳谷发往济南的客车有 11 辆，这
些客车班次基本上都是交叉的，都经
过阳谷闫楼和阿城，虽然存在竞争，但
客车经过时有乘客就应该让上车，不
能只让乘客等着阳谷发往济南的车
吧。”

23 日下午 1 点半多和 2 点多，记
者看到两辆台前发往济南的客车，他
们看到乘客挥手也没有停下拉客。记
者联系了其中一位客车司机，他表示

“不敢停车”。
在三教寺，从一辆黑色轿车里走

出一个男青年，他说台前发往济南的
车辆都不能在阳谷境内停，他是交通
局帮忙的，阳谷县内乘客只能上阳谷
发往济南的客车。

对此，阳谷县闫楼镇派出所民警
表示，这事应该找交通部门。阳谷县交
通局运管处工作人员表示，在闫楼镇
和阿城镇查车的不是他们，这个情况
不归他们管。

阳 谷 发 往 济 南 客 车 司 机 李 正
( 化 名 ) 表 示 ，他 们 每 个 月 都 交 纳
1 4 6 0 元的“保护费”，但是他们在
阳 谷 闫 楼 和 阿 城 捡 客 根 本 挣 不 出

‘保护费’，想退还不让退，真是敢
怒不敢言。

本报聊城 4 月 27 日
讯(记者 李璇 通讯员

王华) 莘县吴某用已
过期的身份证投了 4 份
保险，11 年后，吴某因身
份证不符被拒收保费，想
退保也犯了难。在莘县消
协的调解下，保险公司给
吴某办理了退保手续。

2001 年 12 月，家住
莘县的吴某和家人在一
保险公司投了 4 份长期
人身保险。订立合同时，
吴某称自己的身份证已
过期，业务员李某表示没
问题。李某在没经过吴某
签字的情况下，用吴某的
身份证原件办理好了合
同。11 年后，该保险公司
另一名业务员上门催缴
保费时，发现吴某的身份
证与订合同时的身份证
不符。

业务员以原证件失
效，新证件与原证件不符
为由拒收保费。吴某随即
要求保险公司退还全额
保费 14170 元和利息。保
险公司称，必须出具公安
部门户籍证明，方可办理
退保，并且退还的保费大
大低于上交的保费和预
期可获的利益。无奈之
下，吴某投诉到莘县消费
者协会。

莘县消协工作人员
介绍，经查，公司使用已
过期的身份证为吴某办
理了 4 份保险是事实。这
是一起典型的人身保险
合同消费纠纷，纠纷的
焦点在于过期的身份证
件能否签订合同。业务
员李某没有将使用过期
身份证带来的不良后果
告知吴某，保险公司在
核审过程中也存在失察
行为，导致吴某出现退
保难问题。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吴某要求公司补
偿保费与保单的现金价
值之间的经济损失，应当
予以支持。同时吴某在明
知身份证过期的情况下，
不顾风险仍然投保，致使
财产受损，值得消费者反
思。

最终，莘县消协在调
查了解的基础上，依法对
双方进行调解。吴某和保
险公司均认识到自身存
在责任，在相互谅解的基
础上，达成一致意见，即
在吴某提供有效户籍证
明的前提下，公司为吴某
办理退保手续，退还保费
12513 . 83 元，同时补偿
损 失 1 0 0 0 元 ，共 计
13513 . 83 元，同时合同
终止。

用过期身份证投保

11 年后被拒收保费

清水河上的一
座木桥桥面上出现
很多缝隙，桥栏杆
多处损坏。

本报记者 邹
俊美 摄

该该修修了了

B06
2013 年 4 月 28 日 星期日 编辑：焦守广 组版：郑文

今日聊城

社会


	l06-PDF 版面

